
《金融法苑》写作要求和注释体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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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超过８０００字 （包含注释，以 Ｗｏｒｄ的字数统计为准），特别优秀的论文可适当增加

１０００～２０００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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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文章标题：居中，三号加粗宋体字，标题一般不超过２５个字，尽量不使用无实质意义的

副标题。

２作者：居中，小四号宋体字，用标记脚注，注明学习／工作单位、电子信箱、联系电

话、通信地址 （邮编）等。

３中文摘要：小四号宋体字，不超过３００字，写明文章的主要观点、研究方法等。

４关键词：小四号宋体字，２～５个关键词，需体现文章核心内容。

５正文：目次采用 “一、（一）１（１）１）”顺序，尽量避免过多层次，标题加粗，全文小

四号宋体字，１５倍行距，段前段后不空行。

６注释：采用当页脚注，每页重新编号，①②③格式，五号宋体字，单倍行距，注释间不

得空行。

D4 �´�e

文章需符合基本学术规范和著作权规则。对违反法律法规、学术规范的文章，由作者本人承

担一切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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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数字

１文章中涉及的确切数据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。例如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，不采用 “１９８０

年代”的写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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